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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
浙大控制党委发〔2021〕4 号 

★ 

 

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

印发《控制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》

的通知 
 

纪委，教工党建工作指导小组、学生党建工作指导小组，各党支

部： 

   《控制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》已经学院党委会

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1 年 3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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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 

 
为进一步推进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、规范

化，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，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

治建设，根据《浙江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实施办法》（党

委发〔2020〕6 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学习制度。 

一、学习组织与职责 

1.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要由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组成，

吸收非党员领导班子成员、院长助理、教工党支部书记、研究所

所长、党政办主任、专职组织员列席参加学习。 

2.党委书记是理论学习中心组组长和学习第一责任人，主要

职责是审定学习计划、确定学习主题、提出学习要求、主持集体

学习研讨、开展学习讲评、指导和督促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学习

等。党委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是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直接

责任人，主要职责是配合党委书记做好学习的组织工作。党委其

他成员应当积极参加学习，自觉遵守学习制度，按照学习安排或

者受委派承担相应职责。专职组织员担任学习秘书，做好学习的

具体事项安排以及学习记录。 

二、学习内容 

1.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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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 

2.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。 

3.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。 

4.党中央重要会议精神、重大决策部署，中央部署开展的主

题教育内容，上级党组织重要工作要求。 

5.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6.党的历史、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和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 

7.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大学重要指示精神。 

8.推进学校改革发展所需要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

态、科技等方面知识。 

9.改革发展实践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。 

10.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学习的其他重要内容 

三、学习形式与要求 

1.制定学习计划。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年初按照学

校党委的统一部署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年度学习计划，经学院

党委会会议审定后施行。 

2.开展集中学习。集中学习是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主

要形式，每年开展集中学习活动应不少于 8次，每次学习前应确

定学习主题和安排主讲人。主讲人应当制作 ppt 在集中学习会上

进行讲课，讲课内容要联系学校和学院实际工作，要有个人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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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心得，发言和交流要有深度、有质量、有启发。要将重点发言

和集体研讨、专题学习、系统学习有机结合，采取专题报告、观

看影像、讨论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。 

3.开展个人自学。个人自学是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集体研讨的基础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应根据形

势任务要求，结合工作需要和本人实际，明确学习重点，拟定自

学计划，研读必要书目，作好学习笔记，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

新成果的理解和把握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撰写 1 篇理

论学习文章。 

4．开展宣讲报告。专题宣讲和读书报告会是党委理论学习

中心组交流学习成果、推动示范带动的重要载体。理论学习中心

组成员每年至少面向基层做 1次专题宣讲或读书报告，面对面与

干部群众、青年师生交流学习心得。 

5．开展学习调研。学习调研是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、密

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把调查研究贯穿

于理论学习全过程，把研究解决提升学院发展内涵和推进“双一

流”建设等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理论学习的经常性任务和要求来

抓。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至少要报送1篇有质量的调研

报告。 

6.其他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可适当组织实践体验与情境学

习，增强学习的吸引力、针对性和实效性。要充分利用“学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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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”等网络学习平台，积极开展微信、移动客户端等“微学习”，

增强和放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辐射作用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

组成员还应引导督促好各结对联系党支部的学习，形成层层抓落

实的工作机制。 

四、学习管理、考核与问责 

1.学习管理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需按时参加中心组安

排的集中学习，由学习秘书记录出勤情况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

学习的，需向组长请假，并自觉自学相关内容。学院党委按年度

建立学习档案，包括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名单、学习制度、

学习计划、考勤记录、学习记录、学习总结、学习成果等。 

2.学习考核和要求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需按要求撰写

学习体会、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，以及面向基层作宣讲报告，深

化学习成果。领导干部在年度述职和民主生活会上应当有报告学

习情况。 

3.学习问责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

治规矩，确保正确政治方向，对邀请专家学者作辅导报告的，应

当对其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倾向进行严格把关。对学习开展不

力、出现错误倾向产生恶劣影响的情况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问责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学院党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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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1年3月16日印发 


